


关于《关于厘清市政道路管理责任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建议》的答复

尊敬的赵莉军代表： 
您好！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高度关注与宝贵支持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厘清市政道路管理责任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建议》收悉后，我们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，结合当前我市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实际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矿区区域城市道路移交及管理覆盖推进情况
为切实厘清管理责任、消除管理盲区，我市持续推进企业权属道路移交及城市道路集中管理工作。
2021年起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驻地企业“三供一业”移交地方管理的总体部署，我市有序推进原华阳集团（原阳煤集团）、铝矾土矿业公司等企业管护的市政道路移交工作，累计完成113条道路的移交手续，接收后全部纳入城市道路统一管养维护范畴，实现管理标准统一、养护责任明确。
2024年，针对矿区区域部分权属不清、影响市民安全出行的道路问题，我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对23条存在路面破损、排水不畅等病害的道路进行集中维修改造，同步完成权属厘清及管理移交，纳入城市道路管理体系。 
截至目前，矿区区域已有2条主干路（含北大街墨玉宾馆十字路口至河神庙叉路口）、3条次干路、133条支路（含西河路馨安家园十字路口至西河村口）及附属的排水管线、照明设施、园林绿植等，全面纳入城市市政统一管理范畴，实现功能性道路管护全覆盖。
二、城市道路管理责任划分标准
根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及我市相关管理规定，城市道路管理按照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原则明确责任划分：
市级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城市重要交通干线，包括主干道、次干道及关键支路等功能性道路的日常管养、维修维护及应急处置，保障城市交通主动脉畅通有序。
区域内非功能性城市道路（如部分背街小巷、社区连接道路等），原则由属地政府（区、街道办）承担管理主体责任，负责日常巡查、小型维修及环境维护工作。
居民小区内部道路及配套设施，按照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由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管理维护；无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，由属地政府协调落实管护责任。
针对您建议中提及的相关道路设施，经核查，其属于城市非功能性道路，不属市级城市道路管理范畴，按照责任划分原则，应由属地政府落实具体管理职能。目前，我们已将相关情况同步告知属地政府，督促其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，加强日常管护，确保道路设施完好、通行安全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举措
结合您的建议，我们将从三方面持续提升城市道路管理水平。一是强化责任闭环管理，联合属地政府开展全市道路权属及管理责任排查，建立道路管理责任清单并向社会公示，确保“每条道路有人管、每项设施有人护”。二是健全协同联动机制，加强市级部门与属地政府、物业企业的沟通协作，建立道路管护信息共享、问题共治机制，及时响应市民诉求，高效处置道路管理相关问题。三是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通过相关媒体、社区公告等渠道，向市民普及道路管理责任划分、报修流程等知识，增进市民对城市道路管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，凝聚共管共治合力。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与监督，您的建议为我们进一步优化工作、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。今后，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，不断完善城市道路管理体系，切实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，为市民创造更加安全、畅通、宜居的城市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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